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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船舶繫泊作業要點 

6 2 年 4 月 1 2 日 忱 港 繫 字 第 8 5 6 1 號 函 訂 定 
6 3年 5月 1日基港忱港繫字第 1 2 2 2 2號函修正 
65年6月19日基港忱港繫字第 017057號函修正 
67年12月15日基港忱港繫字第036760號函修正 
6 8年 2月 9日基港忱港繫字第 0 3 8 1 7號函修正 
68年8月10日基港忱港繫字第 018535號函修正 
7 2年 8月 5日基港忱港繫字第 1 6 4 3 5號函修正 
7 5年 8月 2 2日基港卿港繫字第 1 8 9 2 6號函修正 
8 8年 8月 1 2日基港港繫字第 1 6 0 0 3號函修正 
98年2月24日基港港繫字第0981910093號函修正 
98年9月14日基港港繫字第0981910513號函修正 
( 1 0 1 年 3 月 配 合 臺 灣 港 務 公 司 成 立 修 訂 ) 
102年12月18日港總業字第1020112619號函核定實施 
(103年1月1日配合臺灣港務公司第二次組改修訂) 
105年4月1日基港港監字第1051052028號函修訂 
108年12月20日基港港監字第1081192577號函修訂 
110年4月7日基港港監字第1101192083號函修訂 
115年3月18日基港港字第1152203379號函修訂 

 
一、為靈活運用本港船席及增進港埠營運效能，特依「商港法」第二十三、第四十四條及「商港港

務管理規則」第三條、第八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船席調配小組： 

（一） 船席調配小組由港務長、棧埠事業處處長、港務處處長、監控中心經理、事業經

營科經理五人（或由其代理人）及監控中心作業人員組成，港務長為召集人，港務處

處長為副召集人，監控中心經理為執行秘書，必要時得請業務處、工程處、維護管理

處及資訊處列席討論。 

（二） 船席調配小組人員職掌： 

1. 召集人：籌劃並督導全盤港埠作業事宜。 

2. 副召集人：輔助召集人督導全盤港埠作業事宜。 

3. 執行秘書：蒐集作業資料及協助推行港埠作業。 

4. 棧埠事業處處長：負責棧埠作業計劃及聯繫事宜。 

5. 港務處處長:負責船舶進出港管制及相關資料登錄並督導港勤作業之配合事宜。 

6. 事業經營科經理:負責調配倉儲、策劃儲轉作業事宜並訂定裝卸機具作業能量掌握

裝卸效率。 

7. 監控中心船席調度員：負責船席資料之整理及建檔。 

（三） 船席調配小組除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外，每日定期舉行會議一次，公開決定翌日

（或以後）之船席分配，平日由執行秘書主持，參加人員為港務、棧埠事業處等有關

單位派員協調船席調配事宜；遇有特殊狀況，如天候因素引領困難、船席調度意見嚴

重分歧及其他爭議事項，必要時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船席會議。 

（四） 船席調配遇有特殊狀況(天候因素引領困難或有靠泊風險等疑慮)，應請引水人辦事

處指派代表共同協商討論。 

（五） 船席調配會議時，為充分瞭解船舶情況，各有關輪船公司、代理公司均須派員或線

上視訊連線與會，同時需事先將已指定船席之船舶，其預定裝卸作業完畢時間，以電

子資料傳送或電話通知船席調配小組。 

（六） 棧埠事業處每日參加會議前，先蒐集並提供各在港船舶載貨類別、數量、裝卸作業

情況及橋式起重機可用台數等資料，提供作為船席調配之參考。 

(七)  船席調配小組負責將船席調配會議最終排定船席存入臺灣港棧服務網供各相關單位

使用，當系統無法作業時即採人工作業方式運作，棧埠事業處並將會議決定事項通知

現場主管辦理。 

(八)  於每日船席會議排定指泊結果，經監控中心船席調度員於基隆港區調度群組發佈，

請基隆港引水人辦事處協助確認於引領及靠泊上是否有安全疑慮，並就處理結果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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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 

三、預先指泊船席之規定： 

（一） 每週一至週三：貨櫃船席安排至第二天晚上二十四時前，其他船舶船席安排至第

三天上午九時。 

（二） 每週四：貨櫃船席安排至第二天晚上二十四時前，其他船舶船席安排至第四天 

（星期日）十九時。 

（三） 每週五：貨櫃船席安排至下週一晚上二十四時前，其他船舶船席安排至下週二中

午十二時。 

（四） 國定假日之前一天比照週五，前二天比照週四之規定辦理。 

（五） 遇連續假日，船席指泊依假日天數順延，假日內之船席提前指泊。

四、船席調配原則： 

（一） 船席之調配除另有約定外，以船舶先到先排為原則。同時考量船舶吃水與碼頭水深

之配合、船舶長度、船舶類型、貨物種類與數量、天候、碼頭設施等因素，並參考

船方意見，對船席分配作最後之決定。 

（二） 進口散裝貨船裝載同類貨物（以艙單所載貨名為準，如同一船舶同時裝載兩種以上

貨物時，以噸量最多者為準），除本要點另有規定外，在同一時間以靠泊一艘為原

則，兩艘以上同類散裝貨船同時抵港時，遇碼頭有空餘時，可依序暫時利用，不受

此限。 

（三） 凡在雨天不能裝卸作業之船舶，到港後如遇大雨應暫緩靠泊，其預定繫泊之碼頭，

應讓其他雨天可裝卸之船舶利用，惟此等船舶以廿四小時可裝卸完畢為原則， 至多

不超過三十六小時。 

（四） 船舶裝卸完畢後，不得以洗艙、掃艙、壓艙等理由佔用有接續靠泊或作業之船席。 

（五） 船舶加油、加水、修理等工作應利用其裝卸工作時間內完成，不得藉故佔用船席。 

（六） 靠泊裝卸商輪均應做全夜工，不申請全夜工之船舶，其原因在船方者，在分配船席

時，應俟做全夜工之船舶分配完畢後，再按其進港次序分配。 

（七） 有關船席更改處理原則如附件一。 

（八） 如依本繫泊作業要點或優先靠泊契約之船舶，對船席靠泊順位遇有爭議無法決定

時，本分公司得依商港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予以

指泊。 

（九） 為增進船席利用及配合棧埠作業所需，本分公司得依船舶利用各碼頭之實際作業

需求另訂定相關約定。 

（十） 為增進船席利用，在不影響已排定之船席及棧埠作業下，本分公司得視碼頭狀況

調整空檔船席使用，惟利用該空檔船席之船舶需隨時依指示移讓船席。 

五、客運碼頭：東 2、東 3、東 4、西 2、西 3、西 4 號碼頭： 

（一） 客運碼頭以靠泊客輪、客貨輪為主。 

（二） 西 2 號碼頭為離島航線之定期客貨輪第一優先，國際線客輪為第二優先。 

（三） 西 3、4 及東 2、3、4 號碼頭為國際線客輪第一優先。 

（四） 客輪船期預報及調配依「國際客輪船席調配作業原則」辦理。 

六、貨櫃碼頭：東8、東9、東10、東11、西17、西18、西19、西20、西21、西22、西23、西25、西

26號碼頭，以靠泊貨櫃船為主。無貨櫃船靠泊作業時，除散裝貨船、危險液體化學

船外，其他船舶得依到港先後順序利用空檔作業，惟不得妨礙貨櫃船靠泊及貨櫃場

地作業，並依指示隨時移讓船席。 

七、散雜貨碼頭： 

（一） 東6、東7、西7、西27號碼頭：國際線雜貨船碼頭；東19(自備吊具貨櫃船優先靠

泊)、東21、東22號碼頭：國際線散、雜貨船碼頭。 

（二） 東 17、東20號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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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線雜貨船碼頭。 

2. 國內線船舶申請靠、離、移泊東17、東20號碼頭時，均須先向本分公司監控中心

申請同意。 

3. 作業完畢之國內線船舶舶，若影響船席調配，應依本分公司指示隨時移讓船席。 

（三） 東5碼頭：以國際線客貨兩用船及雜貨船使用為主。 

（四） 西6碼頭：以國內線客貨兩用船及港勤船利用為主。 

（五） 西12B 號碼頭：水泥管道貨物為主。 

（六） 西29、西30、西31、西32號碼頭：為國際線散、雜貨船、砂石、國內線東砂北運船

(優先利用西29號碼頭)等高影響環境貨物利用為主。 

（七） 西33、西33B 號碼頭：油品及水泥等管道貨物為主。

八、其餘各碼頭功能： 

（一） 東14、西1B、西5、西8、西28A、西28B號碼頭：港勤碼頭。 

（二） 西9、西10、西11、西12、西12B(68公尺)、西14、西15號碼頭：軍用碼頭。 

（三） 西16、西24號碼頭：多功能碼頭，以靠泊客(貨)船、國際線雜貨船、非海運危險品

之化學品船、自備吊具貨櫃船及駛上駛下船為主。 

（四） 東1、東12、東15、東16、西1A號碼頭：公務碼頭。 

九、進港補給、修理及錨泊作業： 

（一） 進塢修理船舶，除進港後可逕入臺灣國際造船公司靠泊者外，應於進塢前四十八

小時持進塢修理證明文件申請入港。 

（二） 船舶來港小修及補給作業，其代理行應事先洽港務處監控中心覓適當空檔泊位，

填具附件二-船席動態申請表向本分公司申請同意後始得進港，並應依指示隨時移

讓碼頭。 

（三） 為配合本港外港錨地之交通疏導，外港錨泊船隻須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國際商港錨泊使用管理規定」辦理；港內錨地僅限船長(LOA)未滿四百呎之船舶

錨泊為原則，且應保持機動並依指示隨時移讓。 

（四） 船舶進出船塢，倘需使用錨地應事先向本分公司港務處監控中心申請利用船舶

進出港空檔，俾保留錨地淨空以策安全。 

（五） 為避免影響碼頭正常作業及靈活調度船席，利用空檔進港補給之船舶以三日為

原則，超過時需再向本分公司按已登記之順位重新提出申請。 

十、船舶移讓碼頭： 

（一） 停泊碼頭之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本分公司通知後應移讓之： 

1. 裝卸工作已完畢，但預定在二小時以內，不能辦妥結關檢查及其他有關開航事宜

者。 

2. 雨天損及貨物不能繼續裝卸作業，其停止工作八小時以上者。 

3. 因故不能繼續裝卸作業，其停止工作二小時以上者，如影響船席調配，應立即移

泊，拒絕移泊時，本港務分公司得逕行移泊，其移泊費用及所發生之損害由船舶

所有人或代理人負責，且出港後六個月內不接受該船入港申請。如要恢復裝卸作

業，須重新申請指泊船席。 

4. 因颱風因素，基於安全部署而有必要者。 

5. 為軍事或安全需要必須移讓船席者。 

6. 其他因本分公司認定特殊情形，必須移讓者。 

（二） 接靠船舶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1. 接靠讓出碼頭之船舶，其長度、吃水及倉庫與機具均適合其裝卸作業。 

2. 因雨而讓出之碼頭，接靠船必須不受雨天之影響，能裝卸作業者為限。 

3. 因故不能裝卸作業而移讓碼頭之船舶須重新申請船席指泊。 

（三） 移泊（開、靠）費用之負擔原則： 



 

4  

1. 由移讓船舶負擔者： 

(1) 裝卸完畢移讓碼頭。 

(2) 因颱風移讓碼頭。 

(3) 因軍事或安全理由移讓碼頭。 

2. 由接靠碼頭船舶負擔者： 

(1) 接靠因天雨讓出之碼頭時。 

(2) 接靠因故無法繼續裝卸貨物而讓出之碼頭。 

（四） 接靠讓出之碼頭之船舶不只一艘時，得由本分公司視進港先後，船型，貨物種

類，場棧容量與裝卸現況決定接靠船舶。 

十一、船舶靠泊基隆港西24碼頭，應以左靠為原則，若需右靠應先報經本分公司原則同意後，再洽商

基隆港引水人辦事處確認，始得靠泊。 

十二、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附件一 
船席調配會議決議對改船席之處理原則 

一、全貨櫃船：全貨櫃船遇下列情形應重新安排船席。 

（一）案例甲：數艘全貨櫃船預報為同一時間抵港，且船席已經指泊，如未能準時抵港者，依

到港先後重新指泊。 

說明： 

船名 原預報到港時間 船席次序 實際抵港時間 重新指泊船席次序 

甲船 12:00 #1 12:01 #3 

乙船 12:00 #2 11:50 #1 

丙船 12:00 #3 11:55 #2 

（二）案例乙：數艘全貨櫃船預報抵港時間已產生異動(到港時間延遲)，重新指泊船席次序依先

到先靠為原則。 

說明： 

船名 原預報到港時間 船席次序 實際抵港時間 重新指泊船席次序 

甲船 11:00 #1 11:31 #2 

乙船 11:30 #2 11:20 #1 

（三）案例丙：數艘全貨櫃船預報抵港時間相差超過兩小時（不含兩小時），如有船隻較預定 

時間遲到超過兩小時且影響其他船隻接靠時應重新指泊。 

說明： 

船名 原預報到港時間 船席次序 實際抵港時間 重新指泊船席次序 

甲船 09:00 #1 11:50 #2 

乙船 11:30 #2 12:00 待定 

丙船 15:00 待定 11:10 #1 

丁船 18:00 待定 19:00 待定 

（四）案例丁：貨櫃船較預定開航時間提早、延遲開航，如船席已經指泊不得更改，其開航時

間若較預定提早或延開四小時，接靠之船隻得申請更改船席。 

（五）案例戊：貨櫃船倘靠泊後因不可歸責於船方之因素(橋式機臨時故障、碼頭災害事故等)

致嚴重影響裝卸作業效率，如當日具碼頭異動要素且完成泊位異動，翌日應參加

船席會議(以補列排序身分);若當日未發生碼頭異動要素，在不影響前日指泊結

果，得於隔日船席會議申請指泊至其他碼頭，其申請第二次指泊所填報之到港日

期以船舶報到時間為準。另除前列所提之態樣，經船席會議指泊結果之船席，如

船方有移泊需求，皆需利用船席空檔申請。 

二、什貨船： 

案例（一）：一般什貨船較預報抵港時間遲到在六小時以內者不改派船席但在每日九時船席會 

議以前未到港之船隻，雖延遲時間未達六小時者，亦不適用六小時之保留權。 

案例（二）：同類散裝貨船，以不同到港時間申請並經指泊船席後，若遇第一順位船舶抵港時

間較預定抵港時間延遲且晚於第二順位船舶之預報到港時間者，其船席應重新指泊。 

 



 

 

三、其他補充說明： 

案例（一）：出港避風船隻，如已指泊船席，其船席仍予保留，如未指泊船席，則依原到港時

間指泊船席。 

案例（二）：未依規定申請船席，如船隻已抵達外海，以其申請船席時間為指泊之依據。

案例（三）：每日九時開會前，船隻未依預報時間抵港者，於當日會議最後指泊船席。



 

 

附件二 
 

「 」船務公司船席動態申請表 

船舶編號： 
一、船名：中文： 英文： 

長度（LOA）： 呎；吃水： 呎 
國籍： 總噸位： 噸 

二、入出港時間與靠泊地點：ETA： ETD： 
或：□已抵港現泊（ ）碼頭 □（ ）碼頭外檔 

三、申請事項：  

□（一）貨櫃船船席更改：□碼頭船舶提早 4 小時以上開航 □延後 4 小時以上開航 
□本（或其他）公司貨櫃輪船舶延遲到港 □ 橋式機故障 
□利用空檔 □其他原因： 

□（二）裝卸完畢延遲開航或移泊：□（ ）碼頭 □（ ）碼頭外檔 
□（三）申請利用空檔：等候船席、整修、補給、更換船員、更換國籍證書、等候入塢或其他

需要靠泊：□（ ）碼頭 

□（四）入塢修理：□臺灣國際造船公司基隆總廠船塢  

□（五）雜貨船船席更改：□停泊碼頭風浪大無法作業 □機械故障無法作業 
□利用船席空檔靠泊作業 

□ (六) 其他 
 
 
申請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基隆港船舶繫泊作業要點」及相關法令之全部規

申請單位聲明  定。倘違反相關規定，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如致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受
與及同意事項  有損害，願負一切損害賠償之責任。 

簽章： 
 

承辦單位： 
□一、查 碼頭，自 

至 ，可供利用空檔靠泊。 
□二、擬准「 」輪利用 

空檔靠泊碼頭作業，未影響其它接靠船舶。 
□三、若因故延遲開航，致使已排定接靠之船舶衍生費

用，由申請公司願負全責。 
□四、明 日於船席會議中補列。 

□五、錨地加油請加會港務處「港務行政科」知照： 
 

□六、利用空檔靠泊作業，請申請公司告知棧埠事業處 
「事業經營科」知照。 

□七、簽請核示。 

批示 

船務代理公司： 

（請蓋公司印鑑及負責人印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附註：一、進塢船須檢具入塢證明。 

二、本申請表應蓋船務公司（代理行）與負責人銜章，並經航政機關核准。 
三、除與本分公司訂有優先協議或更改船期外，其他船席動態均使用本表格。 
四、申請人同意就本申請所涉之相關事件發生爭議時，應以訴訟方式處理，並合意以臺 

灣基隆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